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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11月19日，黑龙江省召开省政府森林防火指挥部全体成员会议，副省长、省政府森林防火指挥部总指挥刘学良同志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对该省明年春季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森林防火工作提出三方面要求：
    第一、加强预防工作。一要严格控制火源。要严格管理野外吸烟，科学疏导农事用火，严格执行大风天气禁火制度，坚持标准，宁严勿宽。二是在春季搞计划烧除，一定要慎之再慎，一定要严格按照《林区野外安全用火技术规程》进行，科学、规范、有计划、有安全保障地烧除林内外可燃物。三要落实防火责任。落实各级政府、各森林防火成员单位、各基层单位、各联防单位和社会相关各方的森林防火责任，认真排查和整治隐患，保证防期内森林火灾预防和扑火指挥系统的正常运转，确保各个层面、各个环节的森林防火责任都落实到位。
    第二、做好扑火准备。在重点抓好预防工作的同时，要做好扑救大火的准备，做到有备无患。要修改和完善扑火预案，确保预案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和实用性，保证发生森林火灾时，扑救工作能够高效、有序进行。武警森林部队和各专业扑火队伍要加强平时的训练，做好防火机具检修和物资补充工作，在防期到来时，要提前进驻重点火险地段，确保发生火情时，能够迅速出击。在布防上要坚持靠前布兵，实现快速反应。在防期，要把主要扑火力量投放到重点火险区。要强化林火监测，做到有火及时发现，及时决断，实施重兵扑救策略。今后，对发生在重点火险区的森林火灾，要把小火当作大火打，务求首次扑救必胜。
    第三、搞好战略规划。既要抓好当前工作，又要从战略角度考虑，逐步建立起森林防火长效治本机制。指挥部办公室提出的建立和完善森林防火“六大机制”要进一步细化，逐项分解，明确责任，抓好落实。
    刘学良副省长强调，森林防火工作是各级人民政府的重要职责。作为指挥部领导成员的各个单位，要充分认识森林防火工作的重要意义和法律要求，要切实承担起参与领导森林防火工作和本部门支持森林防火工作的双重职责。要充分认识森林防火工作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充分认识肩负责任的重大，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深入研究森林防火工作存在的问题，建立和完善森林防火长效治本机制，坚持“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的森林防火工作方针，切实保护国家稀缺的森林资源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